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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一向關注兒童福祉，對政府於二零零九年成立檢討委員會，推行「檢討

兒童死亡個案先導計劃」表示歡迎及支持，以下是業界對先導計劃的意見及具體

建議，盼能完善計劃，共同合作做好預防工作，並希望計劃日後將會成為恆常機

制，藉此舉能防止有關悲劇的再度發生。 

 

檢討涵蓋範圍 

 

1. 現時先導計劃的檢討範圍包括所有 18歲以下，死於各種自然及非自然因素，

並曾向死因庭呈報的兒童死亡個案。社聯認為從預防性及原則性的角度，嚴

重受傷個案亦應重視，建議將檢討範圍申延至嚴重受傷個案，當中需設跨專

業工作小組，訂定嚴重受傷個案定義和選取個案原則。 

 

進行檢討的時間 

 

2. 現時檢討委員會於兒童死亡個案發生後兩年及所有法律程序完結後進行檢

討，以免妨礙任何司法程序。社聯建議檢討時間只需設於所有法律程序完結

後，而非硬性規定於個案發生兩年後進行。 

 

檢討形式及建議內容 

 

3. 現時為免觸及家人或相關人士的傷痛，檢討是以查閱相關資料及文件為主，

有需要時才與相關人士會面。社聯建議無需預先假設家人會抗拒協助檢討，

應以家人意願為先作指導原則，當家人拒絕才以查閱相關文件作為主要檢討

形式。至於現時檢討委員會為預防兒童死亡而提出各項建議，可考慮將建議

有系統地整合，列出不同層面之優先跟進項目 (如政策及服務層面)，另可按

緩急輕重制定長、中、短期之目標，以便各方部門/機構跟進。 

 

不同專業的參與及經驗整理 

 

4. 由於檢討工作涉及各政府部門和服務機構的行政和管理；因此，關注該委員

會的組成辦法。社聯建議公開委任過程及準則，以確保委員會的專業性和代

表性。此外亦建議舉辦交流會或聯絡會議，讓各專業和界別人士建立合作平

台，直接溝通交流，分享檢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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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建議的跟進及監察 

 

5. 現時先導計劃只提出建議及預防策略，但缺乏對其建議的執行和跟進作出監

察，社聯建議該委員會為各項建議制訂執行細則和時間表，但長遠應設獨立、

有公信力及授權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或兒童事務專員監察進度。 

 

 

如對上述意見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8642936 與社聯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總主任 

陳鑑銘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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